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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进国有建设用地区域化考古调查勘探

发掘前置工作的实施意见(征求意见稿)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

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8〕54 号）、《国土资源部、

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〈土

地储备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土资规〔2017〕17 号）、《中共山

东省委办公厅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

用改革的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鲁办发〔2019〕21 号）、《中共烟

台市委办公室、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〈关于加强文物保护

利用改革的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烟办发〔2020〕14 号）、烟台

市文化和旅游局、烟台市财政局、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《关

于推进国有建设用地区域化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工作的实施

意见》（烟文旅〔2022〕85 号）和《关于推进国有建设用地区域

化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工作的补充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

完善土地资源市场配置，建立基本建设考古制度，根据有关文物

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在土地供应前依法完成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工作，破除制

约建设项目落地的体制机制障碍，降低建设单位投资风险及前期

运作成本，确保“拿地即开工”，实现文物保护和城市发展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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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赢的总体目标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

村保护条例》《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国有建设用

地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在土地供应前应进行考古调查、勘探：

（一）涉及地下文物埋藏区（本意见中一级文物分布区）的

建设用地；

（二）涉及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及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

地带的建设用地；

（三）涉及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

区域的建设用地；

（四）占地 2 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用地；

（五）其它需要开展考古前置工作的区域。

对既有地下管线、道路、广场、绿地、厂区、高层住宅、桥

梁等区域进行改扩建工程，经烟台市具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

（以下简称“烟台市考古资质单位”）调查确认，报烟台市级文

物主管部门同意后，施工不超过原有区域和深度的或原有深度已

挖至生土层的，可不进行考古勘探。全市范围内已取得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的项目，工程开工前的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工作，

仍按现有程序进行。

三、分级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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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、烟台市财政局、烟台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《关于推进国有建设用地区域化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

工作的补充意见》，我市文物分布区划分情况为：

一级文物分布区

蚬河—五龙河片区：蚬河水沐头大桥以南，蚬河—五龙河城

厢街道、古柳街道、照旺庄镇、吕格庄镇、姜疃镇、高格庄镇、

穴坊镇、羊郡镇流域，主河道两侧 2 公里范围内。

二级文物分布区

城厢街道、古柳街道、龙旺庄街道、冯格庄街道、柏林庄街

道、沐浴店镇、团旺镇、穴坊镇、羊郡镇、姜疃镇、万第镇、吕

格庄镇、照旺庄镇、谭格庄镇、大夼镇、高格庄镇、河洛镇。

三级文物分布区

山前店镇

对文物分布区施行分级管理。一级文物分布区内的国有建设

用地，土地供应前原则上应进行考古勘探；二级文物分布区内占

地 2 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用地，土地供应前先进行考古调查，如

发现可能埋藏文物的区域，对该区域实施考古勘探；三级文物分

布区参照二级文物分布区执行，具体调查方法可根据实际情况适

当调整。已完成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的基本建设用地，不再开

展相关工作。

四、重点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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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明确考古调查、勘探的主体和条件

1．明确申请主体。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供应前的考古调查、

勘探，土地整理主体（含土地储备机构、属地镇街等）为申请单

位。

2．明确实施主体。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供应前的考古调查、

勘探、发掘由烟台市考古资质单位组织和实施。烟台市考古资质

单位可指导并联合所在区（市）文博专业机构或与具有国家文物

主管部门批准的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合作实施。

3．明确实施条件。申请开展考古调查、勘探的国有建设用

地应符合：考古调查、勘探区域的边界桩点明确；按要求完成垃

圾、建筑或其他影响考古调查、勘探工作开展的地上清表工作；

无妨碍考古调查、勘探工作的权属纠纷等条件。

（二）考古调查、勘探的申请

1．制定年度考古调查、勘探计划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

应于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批准后，及时向市文物主管部门

提供包括每宗拟供应土地的位置、四至范围（图纸）、面积、计

划供地时间、联系单位、联系人等信息。市文物主管部门上报烟

台市级文物主管部门，由烟台市级文物主管部门根据全市供应计

划制定年度考古调查、勘探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
计划外的土地供应，土地整理主体可根据需要随时提出考古

调查、勘探申请。一级文物分布区应在土地供应前 2 个月提出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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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勘探申请，二、三级文物分布区应在土地供应前 1 个月提出考

古调查、勘探申请。

2．申请开展考古调查、勘探工作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前的

考古调查、勘探，由土地整理主体向市文物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

报经烟台市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。国有建设用地一次性考

古调查、勘探确有难度的，可申请分期实施。

（三）考古调查、勘探的实施

1．考古调查、勘探基本流程

(1）一级文物分布区内的国有建设用地需要考古勘探的，

申请单位委托烟台市考古资质单位编制考古勘探工作方案，经市

文物主管部门报烟台市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。

(2）二级文物分布区内占地 2 万平方米以上的国有建设用地，

烟台市考古资质单位本着先急后缓的原则进行考古调查，出具考

古调查意见。未发现文物遗存埋藏的，市文物主管部门根据烟台

市考古资质单位考古调查意见，出具土地供应的意见书；发现可

能埋藏文物遗存的区域，申请单位委托烟台市考古资质单位根据

考古调查意见确定的勘探区域编制考古勘探工作方案，按程序报

批后组织开展考古勘探工作。

建设用地不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和一般不可移动文物，经考古

勘探后未发现文物遗存埋藏的，烟台市考古资质单位向申请单位

出具考古勘探工作报告和审核验收意见，市文物主管部门根据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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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勘探工作报告和审核验收意见，出具土地供应的意见书。

2．考古调查、勘探作业时限。获得批准的考古调查、勘探

项目，烟台市考古资质单位向所在地文物主管部门报备后开展考

古工作。在具备考古调查、勘探进场作业条件下，调查面积在 5

万平方米以内的，应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；超过 5 万平方米

的，面积每增加 1 万平方米，调查时间延长 1 个工作日。勘探工

作时间一般不超过调查时间的 5 倍。调查、勘探工作结束后 7 个

工作日内应出具考古调查、勘探工作报告。

遇有地层堆积情况复杂的，考古工作期限可适当延长，但延

长期限最长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。因不可抗力（天气、地震等）

或其它重大社会问题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考古调查、勘探工作无法

正常开展的，不计入工作日。

（四）考古发掘的实施

考古调查、勘探后发现文物遗存埋藏的，烟台市考古资质单

位应提出保护意见和建议。需要考古发掘的，土地整理主体为考

古发掘申请单位，与烟台市考古资质单位签订考古发掘协议（可

根据实际情况协调省内其它考古资质单位），开展相关工作。考

古资质单位依法履行考古发掘审批手续，并在考古发掘经费到位

后实施，发掘结束后出具考古发掘工作报告。文物主管部门根据

考古发掘工作报告确定是否需要原址保护，向申请单位出具土地

供应的意见书；需要原址保护的，意见书中应提出原址保护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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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依据文物主管部门出具的意见书，对用地规

划作出相应调整。历史上已实施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的，由文

物主管部门根据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工作报告出具土地供应的

意见书。

（五）落实文物保护要求

拟供应国有建设用地涉及已知不可移动文物的，应按有关规

定履行报批手续。涉及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的，应对新发现文物

区域进行原址保护。如需继续供应土地，应由申请单位作出原址

保护承诺，并交由文物主管部门备案，同时告知自然资源和规划

部门在土地供应时列明。土地供应后的用地单位应按照承诺的原

址保护要求规划开发建设，并接受文物主管部门监督。为保护不

可移动文物，需要调整用地规划的，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按规

定调整用地规划。

文物主管部门出具的意见书作为土地供应的必要条件，未按

规定进行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的，不得组织国有建设用地土地

供应。鉴于地下文物埋藏的不可预知性，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供应

后如在工程建设中发现文物，应立即停止施工，保护现场，及时

报告文物主管部门，按照文物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

和文物保护。

（六）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经费安排

国有建设用地考古工作所需费用纳入土地储备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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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实施意见适用范围外的建设用地施工中发现文物所需的

抢救性考古发掘费用，按照文物法律法规规定，由建设单位列入

建设工程预算。

五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文物主管部门

1．负责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编制年度考古调查、勘探

计划。

2．负责组织协调辖区内国有建设用地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

掘前置相关工作。

3．负责按程序履行辖区内考古调查、勘探报批手续及相关

业务工作的日常监督管理。

4．负责审验考古资质单位国家文物局颁发的考古发掘执照。

5．负责对辖区内拟供应土地，根据考古调查、勘探工作报

告以及烟台市考古资质单位审核验收意见，向申请单位出具土地

供应的意见书，同时抄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。

6．负责对辖区内拟供应土地，根据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

工作报告，按规定向考古发掘申请单位出具土地供应的意见书，

同时抄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。

7．负责对辖区内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和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的

拟供应土地，告知申请单位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文物保护具体

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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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

1．负责向文物主管部门提供经批准的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

应计划。

2．负责根据文物主管部门出具的土地供应意见书，对存在

需要原址保护的考古遗迹和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及一般不可移动

文物的建设用地，制定用地规划时依法予以保护。

3．负责依据文物主管部门出具的土地供应意见书，将相关

文物保护要求纳入建设用地规划条件，依法依规供应土地。

4．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和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的建设用地，在

组织土地供应时列明文物保护具体要求，需要调整用地规划的，

按规定调整用地规划。

（三）财政部门

按照本意见做好考古工作经费保障。

（四）行政审批部门

供应国有建设用地涉及已知不可移动文物的，按有关规定履

行报批手续。

（五）综合行政执法（文物执法）部门

依法组织对基本建设工程巡查工作，对未完成考古工作，未

获得选址许可的基本建设工程依法依规进行处罚。

（六）土地整理主体

1．负责在土地供应前考古调查、勘探的申请申报工作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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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勘探的地块委托烟台市考古资质单位编制考古勘探工作方

案，签订考古勘探工作协议，一并报文物主管部门按程序履行考

古勘探审批手续。

2．明确考古调查、勘探区域的边界桩点，调查、勘探前解

决好垃圾、建筑或影响考古调查、勘探工作开展的地上清表和土

地权属纠纷等工作，确保相关土地具备考古调查、勘探的工作条

件。

3．考古调查、勘探后发现文物遗存埋藏，需要进行考古发

掘的，负责与考古资质单位签订考古发掘工作协议，由考古资质

单位履行考古发掘审批手续。

4．负责拟供应土地考古工作的安保和维稳工作。

（七）烟台市考古资质单位

1．负责对既有地下管线、道路、广场、绿地、厂区、高层

住宅、桥梁等实施改扩建的国有建设用地进行考古调查，出具调

查意见。

2．负责组织和实施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供应前的考古调查、

勘探、发掘工作；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《田野考古工作规程》开

展考古工作，确保科学、规范。

3．受烟台市级文物主管部门委托，负责审核其他考古资质

单位编制的考古勘探工作方案。

4．受烟台市级文物主管部门委托，负责接收、审验其他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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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资质单位的考古调查、勘探工作报告，建立健全考古调查、勘

探各类档案；对考古调查、勘探工作组织巡查检查和现场验收，

出具验收意见。

5．履行考古发掘审批手续，向当地文物主管部门出具国家

文物局颁发的考古发掘执照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各镇（街）、相关部门要进一

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，做到思想认识到位、措施落实到位、责

任履行到位，有效推动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前置工作顺利实施。

（二）明确分工，合力推进。各镇（街）、相关部门要紧密

结合工作职能，围绕责任分工，制定工作方案和配套措施，严格

执行考古工作程序和要求，密切协作配合，建立联动机制，由文

物主管部门牵头，每半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，通报工作情况，会

商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困难问题，切实保障考古调查、勘

探、发掘前置工作有序进行。

（三）抓好落实，力求实效。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，积极探

索改革国有建设用地区域化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工作的新举措、

新办法，对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反馈，认真研究，重大

问题要及时提请市政府研究决策，确保方案措施落到实处、相关

工作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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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阳市文化和旅游局

2023 年 4 月 26 日


